
智行理财网
自创虚拟货币犯法吗判几年

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7月31日讯 
网上“倒虫草挣大钱”？信了，你就掉进了虚拟交易平台与虚拟货币的连环骗局，
血本无归。近日，武汉法院宣判的一起新型电信诈骗案。

2017年7月，李某等人注册成立多家互联网公司，组织公司财务负责人杨某等人，
向网友虚构“购买极品藏红花、冬虫夏草等产品升值空间大且可随时兑现”的谎言
，诱导其进入该公司开发的“锦绣平台”投资购买产品，然后，操控平台交易，造
成被害人亏损的表象，骗取投资款。

为稳定“客户”，杨某等人又不经允许，将网友在“锦绣平台”的资产转化为自创
虚拟货币“百合币”，诱导继续投入资金，造成网友大量亏损。经审计，杨某等人
共骗取网友52.3万余元。

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伙同
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，骗取他人钱财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，
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，并处罚金3万元。

法官提醒：数字货币的财富聚集效应让虚拟货币的热度不断高涨，一些不法分子打
着“高科技”旗号实施诈骗，具有极大欺骗性。提醒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，
网购时选择正规互联网平台，警惕虚拟货币“割韭菜”。

（通讯员王田甜 黄犇 刘嘉峥）

【编辑：姚昊】

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“大武汉”客户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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